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830號

原  告  即

反訴被  告  范盛銓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柏榮律師

            張雅雯律師

            舒盈嘉律師

被  告  即

反訴原  告  陳泳勝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袁慧珊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向被告承租新北市○○區○○路0號3樓（下稱系爭房

屋），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30,000元，押金60,000

元，租賃期間自民國（下同）111年5月15日起至113年5月14

日止共計二年（下稱系爭租約），原告於112年5月9日前已

交付押金2個月60,000元及租金1個月30,000元，共90,000元

予原告。系爭租約屆滿前，原告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並重

新油漆系爭房屋。兩造約定113年5月14日點交系爭房屋，然

被告以油漆顏色不對，拒絕完成點交，原告多次聯繫被告，

被告均不回應，是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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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完成點交。此外，原告將系爭房屋鑰

匙委請大樓管理員代為轉交系爭房屋鑰匙予被告，當日晚上

被告便取走系爭房屋鑰匙，堪認原告於113年5月14日已將系

爭房屋交還被告，被告已實際支配管理、占有系爭房屋，原

告業已履行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參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2755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返還押金60,000元予原

告。另原告如期返還系爭房屋，被告應於翌日即同月15日返

還押金60,000元，爰依法請求法定遲延利息。

　㈡為此，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求為判決：被告

應給付原告60,000元，及自113年5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

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被告與原告原約定於113年5月14

日下午2:40點交系爭房屋，然實際上原告並無至現場與被告

點交系爭房屋。被告當時即告知原告，屋況尚有損壞未完成

修繕及沙發及窗簾損壞水電瓦斯費用尚未結清等問題，然原

告拒絕處理，僅擅自將房屋鑰匙隨意丟置櫃檯即不了了之。

導致被告必須自行花時間修繕及結清水電瓦斯費用，故未能

於113年5月14日當天退回押金6萬元整。

　㈡次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前

項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

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

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

付。原告退租時仍遺留鐵架於系爭房屋內，經被告LINE訊息

通知，原告仍不處理。

　㈢末按民法第234條規定，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

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 326

條 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 人而難為給付

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 物，為債權人提存之。由於原告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租時未能點交完成，被告另需花費時間處理房屋修繕事宜，

經修繕後，被告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通請求原告提供

銀行帳戶資料，以便退還押金，然原告以金額尚未談妥為

由，拒絕提供帳戶。無奈之下被告僅能另於113年5月27日已

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供匯款帳號，然原告仍然置之

不理，故被告僅能依法將押金於113年6月3日已113年度存字

第0428號提存。且原告也已申請領回該系爭房屋之押金6萬

元整。

　㈣綜上所述，原告未能妥善保管房屋及房屋內的設備，導致未

能與被告完成點交系爭房屋，且經被告一再催促原告仍不願

提供退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相關遲延受領滋生之損害，

應由原告承擔。且原告也早已於113年7月向提存所申請領回

該押金6萬元整，卻仍然向被告提起訴訟，實屬無理由各等

語。

三、經查：

　㈠按「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

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民法第325

條訂有明文。系爭租約已於113年5月14日屆期終止，原告並

已於同日將113年5月14日已將系爭房屋交還被告，已如前

述。而被告於113年5月24日17時11分已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

「請提供你玉山銀行的帳號給我，我退押金給你」訊息給原

告，然原告回以「我們還沒談妥吧？而且已經告知你，剩下

要談要去律師事務所談了 」、「我律師費已經在5/17日付

出去了，請聯絡我的律師他會跟你談撤銷告訴條件」等語，

而拒絕提供匯款帳戶供被告返還押租金，被告嗣於113年5月

2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供匯款帳號，惟原告仍置之不

理，被告依法於113年6月3日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將

押租金60,000元辦理清償提存乙情，業據被告提出兩造間LI

NE對話紀錄截圖、郵局中和中山路第261號存證信函、113年

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書等件為證，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存字第428號提存卷宗查明屬實，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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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已於113年8月5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領取提存款

　　60,000元，此有提存金領款收據在卷可查，是原告既已全數

領回原告所提存之押租金60,000元，原告再提起本件訴訟請

求返還押租金60,000元，顯屬無理，難認有據，委無足取。

　㈢從而，原告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60,000元，

及自113年5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反訴被告向反訴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5

月15日起至113年5月14日止共計二年，此有兩造所簽訂「住

宅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可憑。兩造曾於113年5月

12日相約一同勘查系爭房屋，當時反訴原告就發現系爭房屋

內的沙發原本套有沙發保潔套，因反訴被告拆掉保潔套使用

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以超出正常

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

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

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且濾網袋髒汙，同日便要求反訴被告

於113年5月14日點交前需自行完成修繕。然原約定與反訴被

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2:40點交系爭房屋時，反訴被告並無

至現場點交系爭房屋。反訴原告當時即以line訊息告知反訴

被告房屋尚有損壞未完成修繕及沙發、窗簾等髒汙損壞未修

繕，水電瓦斯費用尚未結清至113年5月14日。然反訴被告僅

將房屋鑰匙丟至大樓櫃檯，不願再處理房屋損壞等問題，反

訴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32條第1項「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應保持其生產

力。」、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損害賠償責任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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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狀」；該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覆原狀所必要之

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及系爭租約第十一條之規定，請求

反訴被告賠償損害。

　㈡反訴原告所受損害相關證據及修繕所費金額如下：

　⒈更換沙發椅套費用6,000元。

　⒉重新油漆牆面髒汙費用1,960元。

　⒊窗簾髒汙損壞費用7,500元。

　⒋洗衣機髒汙袋更換費用70元。

　㈢依系爭租約第五條及第十四條第四項之約定，租賃期間，使

用租賃住宅所生之相關電力費用應由承租人(即反訴被告)負

擔。系爭房屋退租時電力費用應結算至113年5月14日，反訴

被告尚積欠電費51元。

　㈣依系爭租約第四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四項及第十四條第四

項之約定，契約終止時如有衍生相關債務費用，得由押金中

抵充所生之債務後再行返還賸餘押金。由於反訴被告113年5

月14日未能出面完成點交，反訴原告自行修繕後，於113年5

月24日已line訊息請求反訴被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以便退

還押金，然反訴被告以金額尚未談妥為由，拒絕提供帳戶，

造成反訴原告無法退回剩餘押金。無奈之下謹能於113年5月

27日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然反訴被告仍然置之不理，

故反訴原告依法先將押金6萬元整，於113年6月3日已113年

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之義

務，且故意拒絕提供匯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

告另受財產損害。損害如下如下:

　⒈支出存證信函費用156元。

　⒉提存費500元。

　⒊新北市往來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交通費用646元【遠東ETC過

路費95元+油資531元+路邊停車費20元】。

　㈤綜上，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金額為16,883元（計算式：

6,000元+1,960元＋7,500元＋70元+51元＋156元＋500元＋6

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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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為此，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求為判決：反訴

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6,883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

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對於反訴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反訴被告於113年12月6日反訴答辯狀中第二頁指出，反訴被

告就冷氣漏水水痕部分重新粉刷及牆面更換壁紙……等語。

惟查，此部分修繕均與反訴原告於反訴狀中所提出的客廳牆

面遭小孩踢髒、電視背牆髒污、廚房牆面髒污及窗簾髒污毫

無關係，反訴被告提出之上，報價單規格欄位清楚寫明為

「次臥房牆紙修繕」，反訴被告故意以此單據混淆成客廳牆

面遭小孩踢髒之修繕，再者反訴被告於(反證2)所提冷氣漏

水之水痕粉刷修繕也與反訴原告於反訴所訴之客廳牆面髒汙

毫無關係。反訴被告此部分答辯實屬故意混淆視聽，魚目混

珠。

　⒉另就反訴被告中提及因反訴原告將鑰匙收回導致無法再委請

清潔公司前往清潔處理，此部分實際情況也非如反訴被告所

訴。反訴原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15:00就已line訊息表示

「明天5/15日可以多給你一天油漆，免得驗收不過」，反訴

被告則以line訊息回復如下:

　⑴Line訊息15:31「我已經請律師諮詢了，他建議我還是先還

您鑰匙進行交屋，您可以進行蒐證等工作」

　⑵Line訊息15:31「鑰匙放在服務台」、「剩下我會請我律師

向您聯絡」、「我該怎麼賠我想法律定奪」

　⑶Line訊息15:37「嗯 我鑰匙放在櫃檯了看您意思」

　　以上line訊息對話時間更早於反訴被告於(反證5)及(反證6)

之時間，反訴被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15點許及表示交屋且

不願再處理房屋相關問題，並將鑰匙至於大樓櫃台。並非反

訴原告擅自將鑰匙拿走不讓反訴被告清潔修繕。反訴被告於

答辯狀所訴並非屬實，乃顛倒是非推卸責任之答辯。

　⒊另補充說明關於電力費用，被告於5/14日下午15:38也以lin

e訊息回復「我結算有跟您說會提早避免影響交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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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判我有錯會補給您」，表示反訴被告當時已知道會有額

外的水電費用產生，且也表示願意支付此部分費用。

　⒋反訴原告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請求反訴被告提供銀行

帳戶資料及於113年5月27日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前後2

次反訴原告主動提出歸還押金，然反訴被告仍然置之不理惡

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受有額外之財產損害，反訴被告

自應依民法第240條賠償反訴原告因受領遲延所衍生之相關

費用等語。

二、反訴被告則辯以：　

　㈠反訴原告稱「反訴被告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

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

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

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

重且濾網袋髒汙」云云，惟查：

　⒈就反訴原告上稱之瑕疵或毀損情事，反訴被告均否認，詳情

為113年5月12日因系爭租約租期將至，反訴被告遂與反訴原

告約定第一次進行初步點交確認，反訴被告並於約定日前先

行請清潔公司進場為清潔工作，當日反訴原告告知牆壁色差

之情形，並指定油漆廠牌，反訴被告雖認為部分牆面水痕乃

係因111年10月冷氣漏水所致，惟仍就水痕部分為重新粉

刷，並就反訴原告指出牆面多處遭小孩踢髒之情形，更換壁

紙；另就反訴原告稱沙發污漬等情形，反訴被告亦於隔日

（5月13日）委請清潔公司進場清潔，當日反訴原告亦已代

為驗收並向清潔人員表示通過清潔後之狀況。

　⒉詎至113年5月14日，反訴原告竟改稱點交狀況不滿意，反訴

被告此時乃回覆反訴原告其將委請沙發清潔公司進場再次就

沙發清潔為加強，然反訴原告於當日起即拒接電話及拒不回

覆訊息，並將反訴被告放置於大樓管理櫃檯處之鑰匙收回，

致反訴被告無法再委請清潔公司前往系爭房屋為清潔處理。

　㈡另就反訴原告稱「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之義務，且

故意拒絕提供匯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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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損害」云云，反訴被告均否認之。查反訴被告於系爭租

約租期屆至前即提前與反訴原告約定點交日，且於反訴原告

提出修繕回復之要求後，仍積極為修繕及清潔工作，並無反

訴原告所稱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義務，惡意受領遲延之情

形，是反訴原告另行支出存證信函、提存、交通等費用，自

非屬反訴被告應為給付之範圍。

　㈢綜上所述，反訴被告縱於系爭租約期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

有造成髒污等情形，惟上開情形均不至超出正常使用之範

圍，且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亦已積極就髒污部分

為修繕及清潔，至113年5月13日反訴被告亦已將系爭房屋回

復為承租前之原狀，是反訴被告應無違反承租人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之情形，本件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前開費用

實屬無據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

承租系爭房屋而有「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

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

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

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

重且濾網袋髒汙」造成房屋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等情，

為反訴被告所否認，反訴原告自應就反訴被告有何違反保持

租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反訴

原告雖主張反訴被告有前述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租

賃物發生損害云云，然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反訴原告將系

爭房屋出租予反訴被告之房屋現況，是反訴原告所稱之「回

復原狀」之原狀究竟為何？即非無疑。且反訴被告縱於系爭

租約期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有造成髒污等情形，惟上開情

形均未超出正常使用之範圍，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

前即提前與反訴原告約定點交日，甚至於反訴原告提出修繕

回復之要求後，反訴被告已為修繕及清潔工作，至1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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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反訴被告亦已將系爭房屋回復為承租前之原狀，業據反

訴被告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收據、倫冠窗簾傢飾布報價

單、113年5月4日及5月10日冷氣修繕及居家清潔收據、113

年5月13日清潔費用收據、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13年5

月13日系爭房屋屋況相片等件為證，是反訴被告應無違反承

租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形；再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

有積欠電費51元云云，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第11條第4

項及第14條第4項之約定，契約終止時如有衍生相關債務費

用，得由押金中抵充所生之債務後再行返還賸餘押金，惟反

訴原告業已提存60,000元押租金，已如前述，是應無此債務

費用存在，亦堪認定；另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

租人應盡義務，惡意受領遲延等情，進而主張支出存證信

函、提存、交通等費用，均難認有據。是以，反訴原告原告

既然無法舉證證明反訴被告承租系爭房屋有未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造成房屋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

反訴原告之主張，難認有據，委無可取。

　㈡從而，反訴原告依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訴請反訴被告給付

　　16,883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上訴理由依法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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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

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　記　官　葉子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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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830號
原  告  即
反訴被  告  范盛銓  


訴訟代理人  黃柏榮律師
            張雅雯律師
            舒盈嘉律師
被  告  即
反訴原  告  陳泳勝  


訴訟代理人  袁慧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向被告承租新北市○○區○○路0號3樓（下稱系爭房屋），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30,000元，押金60,000元，租賃期間自民國（下同）111年5月15日起至113年5月14日止共計二年（下稱系爭租約），原告於112年5月9日前已交付押金2個月60,000元及租金1個月30,000元，共90,000元予原告。系爭租約屆滿前，原告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並重新油漆系爭房屋。兩造約定113年5月14日點交系爭房屋，然被告以油漆顏色不對，拒絕完成點交，原告多次聯繫被告，被告均不回應，是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完成點交。此外，原告將系爭房屋鑰匙委請大樓管理員代為轉交系爭房屋鑰匙予被告，當日晚上被告便取走系爭房屋鑰匙，堪認原告於113年5月14日已將系爭房屋交還被告，被告已實際支配管理、占有系爭房屋，原告業已履行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參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55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返還押金60,000元予原告。另原告如期返還系爭房屋，被告應於翌日即同月15日返還押金60,000元，爰依法請求法定遲延利息。
　㈡為此，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60,000元，及自113年5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按[bookmark: OLE_LINK1]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被告與原告原約定於113年5月14日下午2:40點交系爭房屋，然實際上原告並無至現場與被告點交系爭房屋。被告當時即告知原告，屋況尚有損壞未完成修繕及沙發及窗簾損壞水電瓦斯費用尚未結清等問題，然原告拒絕處理，僅擅自將房屋鑰匙隨意丟置櫃檯即不了了之。導致被告必須自行花時間修繕及結清水電瓦斯費用，故未能於113年5月14日當天退回押金6萬元整。
　㈡次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原告退租時仍遺留鐵架於系爭房屋內，經被告LINE訊息通知，原告仍不處理。
　㈢末按民法第234條規定，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 326 條 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 人而難為給付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 物，為債權人提存之。由於原告退租時未能點交完成，被告另需花費時間處理房屋修繕事宜，經修繕後，被告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通請求原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以便退還押金，然原告以金額尚未談妥為由，拒絕提供帳戶。無奈之下被告僅能另於113年5月27日已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供匯款帳號，然原告仍然置之不理，故被告僅能依法將押金於113年6月3日已113年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且原告也已申請領回該系爭房屋之押金6萬元整。
　㈣綜上所述，原告未能妥善保管房屋及房屋內的設備，導致未能與被告完成點交系爭房屋，且經被告一再催促原告仍不願提供退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相關遲延受領滋生之損害，應由原告承擔。且原告也早已於113年7月向提存所申請領回該押金6萬元整，卻仍然向被告提起訴訟，實屬無理由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民法第325條訂有明文。系爭租約已於113年5月14日屆期終止，原告並已於同日將113年5月14日已將系爭房屋交還被告，已如前述。而被告於113年5月24日17時11分已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請提供你玉山銀行的帳號給我，我退押金給你」訊息給原告，然原告回以「我們還沒談妥吧？而且已經告知你，剩下要談要去律師事務所談了 」、「我律師費已經在5/17日付出去了，請聯絡我的律師他會跟你談撤銷告訴條件」等語，而拒絕提供匯款帳戶供被告返還押租金，被告嗣於113年5月2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供匯款帳號，惟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依法於113年6月3日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將押租金60,000元辦理清償提存乙情，業據被告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郵局中和中山路第261號存證信函、113年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書等件為證，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存字第428號提存卷宗查明屬實，又被告已於113年8月5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領取提存款
　　60,000元，此有提存金領款收據在卷可查，是原告既已全數領回原告所提存之押租金60,000元，原告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返還押租金60,000元，顯屬無理，難認有據，委無足取。
　㈢從而，原告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60,000元，及自113年5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反訴被告向反訴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5月15日起至113年5月14日止共計二年，此有兩造所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可憑。兩造曾於113年5月12日相約一同勘查系爭房屋，當時反訴原告就發現系爭房屋內的沙發原本套有沙發保潔套，因反訴被告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以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且濾網袋髒汙，同日便要求反訴被告於113年5月14日點交前需自行完成修繕。然原約定與反訴被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2:40點交系爭房屋時，反訴被告並無至現場點交系爭房屋。反訴原告當時即以line訊息告知反訴被告房屋尚有損壞未完成修繕及沙發、窗簾等髒汙損壞未修繕，水電瓦斯費用尚未結清至113年5月14日。然反訴被告僅將房屋鑰匙丟至大樓櫃檯，不願再處理房屋損壞等問題，反訴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32條第1項「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應保持其生產力。」、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該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覆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及系爭租約第十一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賠償損害。
　㈡反訴原告所受損害相關證據及修繕所費金額如下：
　⒈更換沙發椅套費用6,000元。
　⒉重新油漆牆面髒汙費用1,960元。
　⒊窗簾髒汙損壞費用7,500元。
　⒋洗衣機髒汙袋更換費用70元。
　㈢依系爭租約第五條及第十四條第四項之約定，租賃期間，使用租賃住宅所生之相關電力費用應由承租人(即反訴被告)負擔。系爭房屋退租時電力費用應結算至113年5月14日，反訴被告尚積欠電費51元。
　㈣依系爭租約第四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四項及第十四條第四項之約定，契約終止時如有衍生相關債務費用，得由押金中抵充所生之債務後再行返還賸餘押金。由於反訴被告113年5月14日未能出面完成點交，反訴原告自行修繕後，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請求反訴被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以便退還押金，然反訴被告以金額尚未談妥為由，拒絕提供帳戶，造成反訴原告無法退回剩餘押金。無奈之下謹能於113年5月27日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然反訴被告仍然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法先將押金6萬元整，於113年6月3日已113年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之義務，且故意拒絕提供匯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另受財產損害。損害如下如下:
　⒈支出存證信函費用156元。
　⒉提存費500元。
　⒊新北市往來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交通費用646元【遠東ETC過路費95元+油資531元+路邊停車費20元】。
　㈤綜上，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金額為16,883元（計算式：6,000元+1,960元＋7,500元＋70元+51元＋156元＋500元＋646元）。
　㈥為此，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求為判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6,883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對於反訴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反訴被告於113年12月6日反訴答辯狀中第二頁指出，反訴被告就冷氣漏水水痕部分重新粉刷及牆面更換壁紙……等語。惟查，此部分修繕均與反訴原告於反訴狀中所提出的客廳牆面遭小孩踢髒、電視背牆髒污、廚房牆面髒污及窗簾髒污毫無關係，反訴被告提出之上，報價單規格欄位清楚寫明為「次臥房牆紙修繕」，反訴被告故意以此單據混淆成客廳牆面遭小孩踢髒之修繕，再者反訴被告於(反證2)所提冷氣漏水之水痕粉刷修繕也與反訴原告於反訴所訴之客廳牆面髒汙毫無關係。反訴被告此部分答辯實屬故意混淆視聽，魚目混珠。
　⒉另就反訴被告中提及因反訴原告將鑰匙收回導致無法再委請清潔公司前往清潔處理，此部分實際情況也非如反訴被告所訴。反訴原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15:00就已line訊息表示「明天5/15日可以多給你一天油漆，免得驗收不過」，反訴被告則以line訊息回復如下:
　⑴Line訊息15:31「我已經請律師諮詢了，他建議我還是先還您鑰匙進行交屋，您可以進行蒐證等工作」
　⑵Line訊息15:31「鑰匙放在服務台」、「剩下我會請我律師向您聯絡」、「我該怎麼賠我想法律定奪」
　⑶Line訊息15:37「嗯 我鑰匙放在櫃檯了看您意思」
　　以上line訊息對話時間更早於反訴被告於(反證5)及(反證6)之時間，反訴被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15點許及表示交屋且不願再處理房屋相關問題，並將鑰匙至於大樓櫃台。並非反訴原告擅自將鑰匙拿走不讓反訴被告清潔修繕。反訴被告於答辯狀所訴並非屬實，乃顛倒是非推卸責任之答辯。
　⒊另補充說明關於電力費用，被告於5/14日下午15:38也以line訊息回復「我結算有跟您說會提早避免影響交屋」、「這後續判我有錯會補給您」，表示反訴被告當時已知道會有額外的水電費用產生，且也表示願意支付此部分費用。
　⒋反訴原告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請求反訴被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及於113年5月27日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前後2次反訴原告主動提出歸還押金，然反訴被告仍然置之不理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受有額外之財產損害，反訴被告自應依民法第240條賠償反訴原告因受領遲延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等語。
二、反訴被告則辯以：　
　㈠反訴原告稱「反訴被告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且濾網袋髒汙」云云，惟查：
　⒈就反訴原告上稱之瑕疵或毀損情事，反訴被告均否認，詳情為113年5月12日因系爭租約租期將至，反訴被告遂與反訴原告約定第一次進行初步點交確認，反訴被告並於約定日前先行請清潔公司進場為清潔工作，當日反訴原告告知牆壁色差之情形，並指定油漆廠牌，反訴被告雖認為部分牆面水痕乃係因111年10月冷氣漏水所致，惟仍就水痕部分為重新粉刷，並就反訴原告指出牆面多處遭小孩踢髒之情形，更換壁紙；另就反訴原告稱沙發污漬等情形，反訴被告亦於隔日（5月13日）委請清潔公司進場清潔，當日反訴原告亦已代為驗收並向清潔人員表示通過清潔後之狀況。
　⒉詎至113年5月14日，反訴原告竟改稱點交狀況不滿意，反訴被告此時乃回覆反訴原告其將委請沙發清潔公司進場再次就沙發清潔為加強，然反訴原告於當日起即拒接電話及拒不回覆訊息，並將反訴被告放置於大樓管理櫃檯處之鑰匙收回，致反訴被告無法再委請清潔公司前往系爭房屋為清潔處理。
　㈡另就反訴原告稱「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之義務，且故意拒絕提供匯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另受財產損害」云云，反訴被告均否認之。查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即提前與反訴原告約定點交日，且於反訴原告提出修繕回復之要求後，仍積極為修繕及清潔工作，並無反訴原告所稱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義務，惡意受領遲延之情形，是反訴原告另行支出存證信函、提存、交通等費用，自非屬反訴被告應為給付之範圍。
　㈢綜上所述，反訴被告縱於系爭租約期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有造成髒污等情形，惟上開情形均不至超出正常使用之範圍，且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亦已積極就髒污部分為修繕及清潔，至113年5月13日反訴被告亦已將系爭房屋回復為承租前之原狀，是反訴被告應無違反承租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形，本件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前開費用實屬無據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承租系爭房屋而有「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且濾網袋髒汙」造成房屋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等情，為反訴被告所否認，反訴原告自應就反訴被告有何違反保持租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反訴原告雖主張反訴被告有前述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租賃物發生損害云云，然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反訴原告將系爭房屋出租予反訴被告之房屋現況，是反訴原告所稱之「回復原狀」之原狀究竟為何？即非無疑。且反訴被告縱於系爭租約期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有造成髒污等情形，惟上開情形均未超出正常使用之範圍，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即提前與反訴原告約定點交日，甚至於反訴原告提出修繕回復之要求後，反訴被告已為修繕及清潔工作，至113年5月13日反訴被告亦已將系爭房屋回復為承租前之原狀，業據反訴被告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收據、倫冠窗簾傢飾布報價單、113年5月4日及5月10日冷氣修繕及居家清潔收據、113年5月13日清潔費用收據、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13年5月13日系爭房屋屋況相片等件為證，是反訴被告應無違反承租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形；再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有積欠電費51元云云，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第11條第4項及第14條第4項之約定，契約終止時如有衍生相關債務費用，得由押金中抵充所生之債務後再行返還賸餘押金，惟反訴原告業已提存60,000元押租金，已如前述，是應無此債務費用存在，亦堪認定；另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義務，惡意受領遲延等情，進而主張支出存證信函、提存、交通等費用，均難認有據。是以，反訴原告原告既然無法舉證證明反訴被告承租系爭房屋有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造成房屋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反訴原告之主張，難認有據，委無可取。
　㈡從而，反訴原告依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訴請反訴被告給付
　　16,883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上訴理由依法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
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
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　記　官　葉子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830號
原  告  即
反訴被  告  范盛銓  

訴訟代理人  黃柏榮律師
            張雅雯律師
            舒盈嘉律師
被  告  即
反訴原  告  陳泳勝  

訴訟代理人  袁慧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向被告承租新北市○○區○○路0號3樓（下稱系爭房屋），
    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30,000元，押金60,000元，租
    賃期間自民國（下同）111年5月15日起至113年5月14日止共
    計二年（下稱系爭租約），原告於112年5月9日前已交付押
    金2個月60,000元及租金1個月30,000元，共90,000元予原告
    。系爭租約屆滿前，原告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並重新油漆
    系爭房屋。兩造約定113年5月14日點交系爭房屋，然被告以
    油漆顏色不對，拒絕完成點交，原告多次聯繫被告，被告均
    不回應，是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
    第1項規定，視為完成點交。此外，原告將系爭房屋鑰匙委
    請大樓管理員代為轉交系爭房屋鑰匙予被告，當日晚上被告
    便取走系爭房屋鑰匙，堪認原告於113年5月14日已將系爭房
    屋交還被告，被告已實際支配管理、占有系爭房屋，原告業
    已履行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參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
    755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返還押金60,000元予原告。
    另原告如期返還系爭房屋，被告應於翌日即同月15日返還押
    金60,000元，爰依法請求法定遲延利息。
　㈡為此，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求為判決：被告
    應給付原告60,000元，及自113年5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被告與原告原約定於113年5月14日下午2:40點交系爭房屋，然實際上原告並無至現場與被告點交系爭房屋。被告當時即告知原告，屋況尚有損壞未完成修繕及沙發及窗簾損壞水電瓦斯費用尚未結清等問題，然原告拒絕處理，僅擅自將房屋鑰匙隨意丟置櫃檯即不了了之。導致被告必須自行花時間修繕及結清水電瓦斯費用，故未能於113年5月14日當天退回押金6萬元整。
　㈡次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前
    項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
    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
    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
    。原告退租時仍遺留鐵架於系爭房屋內，經被告LINE訊息通
    知，原告仍不處理。
　㈢末按民法第234條規定，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 326 條 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 人而難為給付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 物，為債權人提存之。由於原告退租時未能點交完成，被告另需花費時間處理房屋修繕事宜，經修繕後，被告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通請求原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以便退還押金，然原告以金額尚未談妥為由，拒絕提供帳戶。無奈之下被告僅能另於113年5月27日已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供匯款帳號，然原告仍然置之不理，故被告僅能依法將押金於113年6月3日已113年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且原告也已申請領回該系爭房屋之押金6萬元整。
　㈣綜上所述，原告未能妥善保管房屋及房屋內的設備，導致未
    能與被告完成點交系爭房屋，且經被告一再催促原告仍不願
    提供退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相關遲延受領滋生之損害，
    應由原告承擔。且原告也早已於113年7月向提存所申請領回
    該押金6萬元整，卻仍然向被告提起訴訟，實屬無理由各等
    語。
三、經查：
　㈠按「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
    ，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民法第325條
    訂有明文。系爭租約已於113年5月14日屆期終止，原告並已
    於同日將113年5月14日已將系爭房屋交還被告，已如前述。
    而被告於113年5月24日17時11分已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請
    提供你玉山銀行的帳號給我，我退押金給你」訊息給原告，
    然原告回以「我們還沒談妥吧？而且已經告知你，剩下要談
    要去律師事務所談了 」、「我律師費已經在5/17日付出去
    了，請聯絡我的律師他會跟你談撤銷告訴條件」等語，而拒
    絕提供匯款帳戶供被告返還押租金，被告嗣於113年5月27日
    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供匯款帳號，惟原告仍置之不理，被
    告依法於113年6月3日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將押租金6
    0,000元辦理清償提存乙情，業據被告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
    紀錄截圖、郵局中和中山路第261號存證信函、113年度存字
    第0428號提存書等件為證，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新竹地
    方法院113年度存字第428號提存卷宗查明屬實，又被告已於
    113年8月5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領取提存款
　　60,000元，此有提存金領款收據在卷可查，是原告既已全數
    領回原告所提存之押租金60,000元，原告再提起本件訴訟請
    求返還押租金60,000元，顯屬無理，難認有據，委無足取。
　㈢從而，原告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60,000元，
    及自113年5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反訴被告向反訴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5
    月15日起至113年5月14日止共計二年，此有兩造所簽訂「住
    宅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可憑。兩造曾於113年5月
    12日相約一同勘查系爭房屋，當時反訴原告就發現系爭房屋
    內的沙發原本套有沙發保潔套，因反訴被告拆掉保潔套使用
    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以超出正常
    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
    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
    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且濾網袋髒汙，同日便要求反訴被告
    於113年5月14日點交前需自行完成修繕。然原約定與反訴被
    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2:40點交系爭房屋時，反訴被告並無
    至現場點交系爭房屋。反訴原告當時即以line訊息告知反訴
    被告房屋尚有損壞未完成修繕及沙發、窗簾等髒汙損壞未修
    繕，水電瓦斯費用尚未結清至113年5月14日。然反訴被告僅
    將房屋鑰匙丟至大樓櫃檯，不願再處理房屋損壞等問題，反
    訴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32條第1項「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應保持其生產力。
    」、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
    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
    狀」；該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覆原狀所必要之費用
    ，以代回復原狀。」及系爭租約第十一條之規定，請求反訴
    被告賠償損害。
　㈡反訴原告所受損害相關證據及修繕所費金額如下：
　⒈更換沙發椅套費用6,000元。
　⒉重新油漆牆面髒汙費用1,960元。
　⒊窗簾髒汙損壞費用7,500元。
　⒋洗衣機髒汙袋更換費用70元。
　㈢依系爭租約第五條及第十四條第四項之約定，租賃期間，使
    用租賃住宅所生之相關電力費用應由承租人(即反訴被告)負
    擔。系爭房屋退租時電力費用應結算至113年5月14日，反訴
    被告尚積欠電費51元。
　㈣依系爭租約第四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四項及第十四條第四
    項之約定，契約終止時如有衍生相關債務費用，得由押金中
    抵充所生之債務後再行返還賸餘押金。由於反訴被告113年5
    月14日未能出面完成點交，反訴原告自行修繕後，於113年5
    月24日已line訊息請求反訴被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以便退
    還押金，然反訴被告以金額尚未談妥為由，拒絕提供帳戶，
    造成反訴原告無法退回剩餘押金。無奈之下謹能於113年5月
    27日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然反訴被告仍然置之不理，
    故反訴原告依法先將押金6萬元整，於113年6月3日已113年
    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之義務
    ，且故意拒絕提供匯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
    另受財產損害。損害如下如下:
　⒈支出存證信函費用156元。
　⒉提存費500元。
　⒊新北市往來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交通費用646元【遠東ETC過
    路費95元+油資531元+路邊停車費20元】。
　㈤綜上，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金額為16,883元（計算式：6
    ,000元+1,960元＋7,500元＋70元+51元＋156元＋500元＋646元）
    。
　㈥為此，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求為判決：反訴
    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6,883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
    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對於反訴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反訴被告於113年12月6日反訴答辯狀中第二頁指出，反訴被
    告就冷氣漏水水痕部分重新粉刷及牆面更換壁紙……等語。惟
    查，此部分修繕均與反訴原告於反訴狀中所提出的客廳牆面
    遭小孩踢髒、電視背牆髒污、廚房牆面髒污及窗簾髒污毫無
    關係，反訴被告提出之上，報價單規格欄位清楚寫明為「次
    臥房牆紙修繕」，反訴被告故意以此單據混淆成客廳牆面遭
    小孩踢髒之修繕，再者反訴被告於(反證2)所提冷氣漏水之
    水痕粉刷修繕也與反訴原告於反訴所訴之客廳牆面髒汙毫無
    關係。反訴被告此部分答辯實屬故意混淆視聽，魚目混珠。
　⒉另就反訴被告中提及因反訴原告將鑰匙收回導致無法再委請
    清潔公司前往清潔處理，此部分實際情況也非如反訴被告所
    訴。反訴原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15:00就已line訊息表示
    「明天5/15日可以多給你一天油漆，免得驗收不過」，反訴
    被告則以line訊息回復如下:
　⑴Line訊息15:31「我已經請律師諮詢了，他建議我還是先還您
    鑰匙進行交屋，您可以進行蒐證等工作」
　⑵Line訊息15:31「鑰匙放在服務台」、「剩下我會請我律師向
    您聯絡」、「我該怎麼賠我想法律定奪」
　⑶Line訊息15:37「嗯 我鑰匙放在櫃檯了看您意思」
　　以上line訊息對話時間更早於反訴被告於(反證5)及(反證6)
    之時間，反訴被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15點許及表示交屋且
    不願再處理房屋相關問題，並將鑰匙至於大樓櫃台。並非反
    訴原告擅自將鑰匙拿走不讓反訴被告清潔修繕。反訴被告於
    答辯狀所訴並非屬實，乃顛倒是非推卸責任之答辯。
　⒊另補充說明關於電力費用，被告於5/14日下午15:38也以line
    訊息回復「我結算有跟您說會提早避免影響交屋」、「這後
    續判我有錯會補給您」，表示反訴被告當時已知道會有額外
    的水電費用產生，且也表示願意支付此部分費用。
　⒋反訴原告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請求反訴被告提供銀行
    帳戶資料及於113年5月27日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前後2
    次反訴原告主動提出歸還押金，然反訴被告仍然置之不理惡
    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受有額外之財產損害，反訴被告
    自應依民法第240條賠償反訴原告因受領遲延所衍生之相關
    費用等語。
二、反訴被告則辯以：　
　㈠反訴原告稱「反訴被告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
    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
    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
    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
    重且濾網袋髒汙」云云，惟查：
　⒈就反訴原告上稱之瑕疵或毀損情事，反訴被告均否認，詳情
    為113年5月12日因系爭租約租期將至，反訴被告遂與反訴原
    告約定第一次進行初步點交確認，反訴被告並於約定日前先
    行請清潔公司進場為清潔工作，當日反訴原告告知牆壁色差
    之情形，並指定油漆廠牌，反訴被告雖認為部分牆面水痕乃
    係因111年10月冷氣漏水所致，惟仍就水痕部分為重新粉刷
    ，並就反訴原告指出牆面多處遭小孩踢髒之情形，更換壁紙
    ；另就反訴原告稱沙發污漬等情形，反訴被告亦於隔日（5
    月13日）委請清潔公司進場清潔，當日反訴原告亦已代為驗
    收並向清潔人員表示通過清潔後之狀況。
　⒉詎至113年5月14日，反訴原告竟改稱點交狀況不滿意，反訴
    被告此時乃回覆反訴原告其將委請沙發清潔公司進場再次就
    沙發清潔為加強，然反訴原告於當日起即拒接電話及拒不回
    覆訊息，並將反訴被告放置於大樓管理櫃檯處之鑰匙收回，
    致反訴被告無法再委請清潔公司前往系爭房屋為清潔處理。
　㈡另就反訴原告稱「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之義務，且
    故意拒絕提供匯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另受
    財產損害」云云，反訴被告均否認之。查反訴被告於系爭租
    約租期屆至前即提前與反訴原告約定點交日，且於反訴原告
    提出修繕回復之要求後，仍積極為修繕及清潔工作，並無反
    訴原告所稱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義務，惡意受領遲延之情形
    ，是反訴原告另行支出存證信函、提存、交通等費用，自非
    屬反訴被告應為給付之範圍。
　㈢綜上所述，反訴被告縱於系爭租約期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
    有造成髒污等情形，惟上開情形均不至超出正常使用之範圍
    ，且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亦已積極就髒污部分為
    修繕及清潔，至113年5月13日反訴被告亦已將系爭房屋回復
    為承租前之原狀，是反訴被告應無違反承租人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之情形，本件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前開費用實
    屬無據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
    承租系爭房屋而有「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
    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
    ，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
    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
    且濾網袋髒汙」造成房屋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等情，為
    反訴被告所否認，反訴原告自應就反訴被告有何違反保持租
    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反訴原
    告雖主張反訴被告有前述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租賃
    物發生損害云云，然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反訴原告將系爭
    房屋出租予反訴被告之房屋現況，是反訴原告所稱之「回復
    原狀」之原狀究竟為何？即非無疑。且反訴被告縱於系爭租
    約期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有造成髒污等情形，惟上開情形
    均未超出正常使用之範圍，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
    即提前與反訴原告約定點交日，甚至於反訴原告提出修繕回
    復之要求後，反訴被告已為修繕及清潔工作，至113年5月13
    日反訴被告亦已將系爭房屋回復為承租前之原狀，業據反訴
    被告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收據、倫冠窗簾傢飾布報價單
    、113年5月4日及5月10日冷氣修繕及居家清潔收據、113年5
    月13日清潔費用收據、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13年5月13
    日系爭房屋屋況相片等件為證，是反訴被告應無違反承租人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形；再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有積
    欠電費51元云云，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第11條第4項及
    第14條第4項之約定，契約終止時如有衍生相關債務費用，
    得由押金中抵充所生之債務後再行返還賸餘押金，惟反訴原
    告業已提存60,000元押租金，已如前述，是應無此債務費用
    存在，亦堪認定；另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
    應盡義務，惡意受領遲延等情，進而主張支出存證信函、提
    存、交通等費用，均難認有據。是以，反訴原告原告既然無
    法舉證證明反訴被告承租系爭房屋有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造成房屋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反訴原
    告之主張，難認有據，委無可取。
　㈡從而，反訴原告依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訴請反訴被告給付
　　16,883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上訴理由依法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
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
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　記　官　葉子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830號
原  告  即
反訴被  告  范盛銓  

訴訟代理人  黃柏榮律師
            張雅雯律師
            舒盈嘉律師
被  告  即
反訴原  告  陳泳勝  

訴訟代理人  袁慧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原告之反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向被告承租新北市○○區○○路0號3樓（下稱系爭房屋），約定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30,000元，押金60,000元，租賃期間自民國（下同）111年5月15日起至113年5月14日止共計二年（下稱系爭租約），原告於112年5月9日前已交付押金2個月60,000元及租金1個月30,000元，共90,000元予原告。系爭租約屆滿前，原告將系爭房屋回復原狀，並重新油漆系爭房屋。兩造約定113年5月14日點交系爭房屋，然被告以油漆顏色不對，拒絕完成點交，原告多次聯繫被告，被告均不回應，是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完成點交。此外，原告將系爭房屋鑰匙委請大樓管理員代為轉交系爭房屋鑰匙予被告，當日晚上被告便取走系爭房屋鑰匙，堪認原告於113年5月14日已將系爭房屋交還被告，被告已實際支配管理、占有系爭房屋，原告業已履行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參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55號民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返還押金60,000元予原告。另原告如期返還系爭房屋，被告應於翌日即同月15日返還押金60,000元，爰依法請求法定遲延利息。
　㈡為此，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60,000元，及自113年5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租賃契約消滅時，租賃住宅之返還，應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被告與原告原約定於113年5月14日下午2:40點交系爭房屋，然實際上原告並無至現場與被告點交系爭房屋。被告當時即告知原告，屋況尚有損壞未完成修繕及沙發及窗簾損壞水電瓦斯費用尚未結清等問題，然原告拒絕處理，僅擅自將房屋鑰匙隨意丟置櫃檯即不了了之。導致被告必須自行花時間修繕及結清水電瓦斯費用，故未能於113年5月14日當天退回押金6萬元整。
　㈡次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原告退租時仍遺留鐵架於系爭房屋內，經被告LINE訊息通知，原告仍不處理。
　㈢末按民法第234條規定，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 326 條 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 人而難為給付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 物，為債權人提存之。由於原告退租時未能點交完成，被告另需花費時間處理房屋修繕事宜，經修繕後，被告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通請求原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以便退還押金，然原告以金額尚未談妥為由，拒絕提供帳戶。無奈之下被告僅能另於113年5月27日已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供匯款帳號，然原告仍然置之不理，故被告僅能依法將押金於113年6月3日已113年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且原告也已申請領回該系爭房屋之押金6萬元整。
　㈣綜上所述，原告未能妥善保管房屋及房屋內的設備，導致未能與被告完成點交系爭房屋，且經被告一再催促原告仍不願提供退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相關遲延受領滋生之損害，應由原告承擔。且原告也早已於113年7月向提存所申請領回該押金6萬元整，卻仍然向被告提起訴訟，實屬無理由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民法第325條訂有明文。系爭租約已於113年5月14日屆期終止，原告並已於同日將113年5月14日已將系爭房屋交還被告，已如前述。而被告於113年5月24日17時11分已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請提供你玉山銀行的帳號給我，我退押金給你」訊息給原告，然原告回以「我們還沒談妥吧？而且已經告知你，剩下要談要去律師事務所談了 」、「我律師費已經在5/17日付出去了，請聯絡我的律師他會跟你談撤銷告訴條件」等語，而拒絕提供匯款帳戶供被告返還押租金，被告嗣於113年5月2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供匯款帳號，惟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依法於113年6月3日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將押租金60,000元辦理清償提存乙情，業據被告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郵局中和中山路第261號存證信函、113年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書等件為證，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存字第428號提存卷宗查明屬實，又被告已於113年8月5日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領取提存款
　　60,000元，此有提存金領款收據在卷可查，是原告既已全數領回原告所提存之押租金60,000元，原告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返還押租金60,000元，顯屬無理，難認有據，委無足取。
　㈢從而，原告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60,000元，及自113年5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反訴被告向反訴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5月15日起至113年5月14日止共計二年，此有兩造所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可憑。兩造曾於113年5月12日相約一同勘查系爭房屋，當時反訴原告就發現系爭房屋內的沙發原本套有沙發保潔套，因反訴被告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以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且濾網袋髒汙，同日便要求反訴被告於113年5月14日點交前需自行完成修繕。然原約定與反訴被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2:40點交系爭房屋時，反訴被告並無至現場點交系爭房屋。反訴原告當時即以line訊息告知反訴被告房屋尚有損壞未完成修繕及沙發、窗簾等髒汙損壞未修繕，水電瓦斯費用尚未結清至113年5月14日。然反訴被告僅將房屋鑰匙丟至大樓櫃檯，不願再處理房屋損壞等問題，反訴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32條第1項「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應保持其生產力。」、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該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覆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及系爭租約第十一條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賠償損害。
　㈡反訴原告所受損害相關證據及修繕所費金額如下：
　⒈更換沙發椅套費用6,000元。
　⒉重新油漆牆面髒汙費用1,960元。
　⒊窗簾髒汙損壞費用7,500元。
　⒋洗衣機髒汙袋更換費用70元。
　㈢依系爭租約第五條及第十四條第四項之約定，租賃期間，使用租賃住宅所生之相關電力費用應由承租人(即反訴被告)負擔。系爭房屋退租時電力費用應結算至113年5月14日，反訴被告尚積欠電費51元。
　㈣依系爭租約第四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四項及第十四條第四項之約定，契約終止時如有衍生相關債務費用，得由押金中抵充所生之債務後再行返還賸餘押金。由於反訴被告113年5月14日未能出面完成點交，反訴原告自行修繕後，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請求反訴被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以便退還押金，然反訴被告以金額尚未談妥為由，拒絕提供帳戶，造成反訴原告無法退回剩餘押金。無奈之下謹能於113年5月27日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然反訴被告仍然置之不理，故反訴原告依法先將押金6萬元整，於113年6月3日已113年度存字第0428號提存。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之義務，且故意拒絕提供匯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另受財產損害。損害如下如下:
　⒈支出存證信函費用156元。
　⒉提存費500元。
　⒊新北市往來新竹地方法院提存所交通費用646元【遠東ETC過路費95元+油資531元+路邊停車費20元】。
　㈤綜上，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金額為16,883元（計算式：6,000元+1,960元＋7,500元＋70元+51元＋156元＋500元＋646元）。
　㈥為此，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求為判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6,883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㈦對於反訴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反訴被告於113年12月6日反訴答辯狀中第二頁指出，反訴被告就冷氣漏水水痕部分重新粉刷及牆面更換壁紙……等語。惟查，此部分修繕均與反訴原告於反訴狀中所提出的客廳牆面遭小孩踢髒、電視背牆髒污、廚房牆面髒污及窗簾髒污毫無關係，反訴被告提出之上，報價單規格欄位清楚寫明為「次臥房牆紙修繕」，反訴被告故意以此單據混淆成客廳牆面遭小孩踢髒之修繕，再者反訴被告於(反證2)所提冷氣漏水之水痕粉刷修繕也與反訴原告於反訴所訴之客廳牆面髒汙毫無關係。反訴被告此部分答辯實屬故意混淆視聽，魚目混珠。
　⒉另就反訴被告中提及因反訴原告將鑰匙收回導致無法再委請清潔公司前往清潔處理，此部分實際情況也非如反訴被告所訴。反訴原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15:00就已line訊息表示「明天5/15日可以多給你一天油漆，免得驗收不過」，反訴被告則以line訊息回復如下:
　⑴Line訊息15:31「我已經請律師諮詢了，他建議我還是先還您鑰匙進行交屋，您可以進行蒐證等工作」
　⑵Line訊息15:31「鑰匙放在服務台」、「剩下我會請我律師向您聯絡」、「我該怎麼賠我想法律定奪」
　⑶Line訊息15:37「嗯 我鑰匙放在櫃檯了看您意思」
　　以上line訊息對話時間更早於反訴被告於(反證5)及(反證6)之時間，反訴被告於113年5月14日下午15點許及表示交屋且不願再處理房屋相關問題，並將鑰匙至於大樓櫃台。並非反訴原告擅自將鑰匙拿走不讓反訴被告清潔修繕。反訴被告於答辯狀所訴並非屬實，乃顛倒是非推卸責任之答辯。
　⒊另補充說明關於電力費用，被告於5/14日下午15:38也以line訊息回復「我結算有跟您說會提早避免影響交屋」、「這後續判我有錯會補給您」，表示反訴被告當時已知道會有額外的水電費用產生，且也表示願意支付此部分費用。
　⒋反訴原告於113年5月24日已line訊息請求反訴被告提供銀行帳戶資料及於113年5月27日寄送郵局存證信函通知，前後2次反訴原告主動提出歸還押金，然反訴被告仍然置之不理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受有額外之財產損害，反訴被告自應依民法第240條賠償反訴原告因受領遲延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等語。
二、反訴被告則辯以：　
　㈠反訴原告稱「反訴被告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且濾網袋髒汙」云云，惟查：
　⒈就反訴原告上稱之瑕疵或毀損情事，反訴被告均否認，詳情為113年5月12日因系爭租約租期將至，反訴被告遂與反訴原告約定第一次進行初步點交確認，反訴被告並於約定日前先行請清潔公司進場為清潔工作，當日反訴原告告知牆壁色差之情形，並指定油漆廠牌，反訴被告雖認為部分牆面水痕乃係因111年10月冷氣漏水所致，惟仍就水痕部分為重新粉刷，並就反訴原告指出牆面多處遭小孩踢髒之情形，更換壁紙；另就反訴原告稱沙發污漬等情形，反訴被告亦於隔日（5月13日）委請清潔公司進場清潔，當日反訴原告亦已代為驗收並向清潔人員表示通過清潔後之狀況。
　⒉詎至113年5月14日，反訴原告竟改稱點交狀況不滿意，反訴被告此時乃回覆反訴原告其將委請沙發清潔公司進場再次就沙發清潔為加強，然反訴原告於當日起即拒接電話及拒不回覆訊息，並將反訴被告放置於大樓管理櫃檯處之鑰匙收回，致反訴被告無法再委請清潔公司前往系爭房屋為清潔處理。
　㈡另就反訴原告稱「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之義務，且故意拒絕提供匯款帳號，惡意受領遲延，造成反訴原告另受財產損害」云云，反訴被告均否認之。查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即提前與反訴原告約定點交日，且於反訴原告提出修繕回復之要求後，仍積極為修繕及清潔工作，並無反訴原告所稱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義務，惡意受領遲延之情形，是反訴原告另行支出存證信函、提存、交通等費用，自非屬反訴被告應為給付之範圍。
　㈢綜上所述，反訴被告縱於系爭租約期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有造成髒污等情形，惟上開情形均不至超出正常使用之範圍，且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亦已積極就髒污部分為修繕及清潔，至113年5月13日反訴被告亦已將系爭房屋回復為承租前之原狀，是反訴被告應無違反承租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形，本件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前開費用實屬無據各等語。
三、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承租系爭房屋而有「拆掉保潔套使用沙發，造成沙發座墊嚴重大面積髒汙嚴重異味，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無法再使用，且屋內牆面多處遭小孩腳印踢髒，客廳及主臥室的窗簾有大面積發霉及髒汙，已超出正常使用範圍，洗衣機髒汙嚴重且濾網袋髒汙」造成房屋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等情，為反訴被告所否認，反訴原告自應就反訴被告有何違反保持租賃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負擔舉證責任。經查，反訴原告雖主張反訴被告有前述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租賃物發生損害云云，然反訴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反訴原告將系爭房屋出租予反訴被告之房屋現況，是反訴原告所稱之「回復原狀」之原狀究竟為何？即非無疑。且反訴被告縱於系爭租約期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有造成髒污等情形，惟上開情形均未超出正常使用之範圍，反訴被告於系爭租約租期屆至前即提前與反訴原告約定點交日，甚至於反訴原告提出修繕回復之要求後，反訴被告已為修繕及清潔工作，至113年5月13日反訴被告亦已將系爭房屋回復為承租前之原狀，業據反訴被告提出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收據、倫冠窗簾傢飾布報價單、113年5月4日及5月10日冷氣修繕及居家清潔收據、113年5月13日清潔費用收據、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13年5月13日系爭房屋屋況相片等件為證，是反訴被告應無違反承租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形；再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有積欠電費51元云云，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第11條第4項及第14條第4項之約定，契約終止時如有衍生相關債務費用，得由押金中抵充所生之債務後再行返還賸餘押金，惟反訴原告業已提存60,000元押租金，已如前述，是應無此債務費用存在，亦堪認定；另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消極處理承租人應盡義務，惡意受領遲延等情，進而主張支出存證信函、提存、交通等費用，均難認有據。是以，反訴原告原告既然無法舉證證明反訴被告承租系爭房屋有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造成房屋損壞應負損害賠償之事實，揆諸首開說明，反訴原告之主張，難認有據，委無可取。
　㈡從而，反訴原告依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訴請反訴被告給付
　　16,883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反訴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李崇豪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上訴理由依法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
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
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
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　記　官　葉子榕



